
  近日， 46 岁蒋女士的遭遇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 她因突发脑溢血被送

至医院， 却因未婚未育、 父母离世且无

其他近亲属而陷入医疗决策无人签字的

困境， 联系远房亲戚才勉强解决。 后又

因神志不清面临高额医疗费用的支付难

题， 居委会试图协助从银行取款、 与保

险公司沟通现行赔付均遭拒绝。 蒋女士

去世后， 其远房亲属与居委会在丧葬安

排上也未能达成一致。 在现行法律体系

下， 如何化解独身者可能面临的这一系

列困境？ 本文拟对此展开探讨。

独身者医疗与丧葬困境的

成因

其一， 医疗同意权主体缺失。 根据

我国《民法典》 的规定， 医疗同意权的

主体原则上应是患者本人； 但当患者陷

入神志不清， 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时， 则医疗同意权转归患者的近

亲属行使。 但我国法律上近亲属的范围

只限于配偶、 父母、 子女、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

女。 当患者本人丧失意识且无法律意义

上的近亲属时， 医疗决策权主体出现真

空， 导致医院面临两难处境： 若不及时

手术， 患者可能病情恶化甚至死亡； 若

未经有签字权的人行使医疗同意权而径

自手术， 可能陷入严重的违法风险。

其二， 财产管理人的缺位。 银行、

保险公司等单位在面对不确定性时， 往

往选择最为保守的操作方式以规避法律

风险。 银行出于合规要求， 在未见到本

人或未获得有效法律授权的情况下， 拒

绝支付存款， 保险公司亦出于同样理由

拒绝先行赔付。 这从法律上和商业规则

上看无可厚非。 根据法律规定， 在自然

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期间， 只有监护人

才有权代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 管理支

配其财产。 但经法院宣告独身人士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为其指定监护人的程

序启动复杂且耗时较长， 这与医疗急救

的紧迫性形成尖锐矛盾。 有财产却难解

救命之急的困境凸显了财产管理人 （监

护人） 缺位的严重后果。

其三， 丧葬处理和费用负担规则的

不明确。 独身者去世后， 丧葬处理决定

权究竟应当由谁行使？ 丧葬费用标准如

何确定？ 丧葬费用最终由谁负担？ 这些

问题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 根据《民

法典》 规定：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

的遗产， 归国家所有， 用于公益事业。”

蒋女士的远房亲戚不属于我国继承制度

中的法定继承人， 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

“无继承人” 情形。 因此， 蒋女士遗产

将被收归国家所有， 而担任遗产管理人

的民政部门或者居委会往往只负责最基

础的丧葬事务。 虽然合理费用可以从遗

产中支出， 但对于葬礼形式、 墓地选择

等具体事项因缺乏明确的标准和程序而

极易在实施中产生争议。

意定监护制度是解决问题

的根本途径

我国 《民法典》 第 33 条规定了成

年人意定监护制度： “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成年人， 可以与其近亲属、 其

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

协商， 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时， 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如果

这一制度运用得当， 完全可以避免蒋女

士案例中所遇到的所有难题。

虽然享有医疗同意权的主体是患者

的近亲属， 但现实中患者没有近亲属或

近亲属无法到场的情形屡见不鲜， 为避

免延误治疗， 医疗机构在实践中普遍接

受患者本人事先签署授权委托书的做

法， 认可患者委托意定监护人行使知情

同意权。 因此， 对于没有近亲属的独身

人士来说， 如果想避免自己丧失能力时

医疗同意书无人签字的难题， 在具备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时， 提前设立意定监护

并将医疗委托内容明确写入意定监护协

议不失为最好的解决途径。 于此情形，

建议当事人在与意定监护人签订的书面

协议中， 尽可能详细地写明关于医疗、

护理的意愿 （例如在何种情况下接受或

拒绝何种治疗）， 明确指定意定监护人

在自己需要时， 有权代行医疗知情同意

及签字权。

监护人的职责就是代理被监护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

身、 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监护人在

履行监护职责的过程中， 为了维护被监

护人的利益， 可以处分被监护人的财

产。 因此， 当被监护人面临支付医疗费

用、 购买生活必需品等需要时， 监护人

有权依法到银行提取其存款并使用， 关

键在于向银行证明监护关系的存在并确

保资金用于被监护人。 此种情况下， 银

行一般会要求监护人提供被监护人的银

行卡或存折、 监护人本人身份证明、 被

监护人身份证明、 监护关系证明（意定

监护协议或公证书） 等材料。 如果蒋女

士事前设置了意定监护， 监护人持证明

材料， 附上医院的诊断证明、 手术通知

书、 缴费通知书等材料， 既可以要求银

行将蒋女士名下的一定款项转账至医院

收款账户， 也可以直接提取用于蒋女士

的治疗。

一个人生前对自己死后是否举办告

别仪式、 如何举办告别仪式、 骨灰如何

安置等事务的交代， 因为不是对自己遗

产的处置， 因此不属于法律上的遗嘱。

它和患者意识清醒时对自己面临紧急医

疗挽救时是否采取插管、 心肺复苏等创

伤性抢救措施或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的交

代一样， 属于生前预嘱的范畴。 对于生

前预嘱， 我国已有个别地方性法规有条

件地承认其法律效力， 例如《深圳经济

特区医疗条例》 第 78 条规定： “医疗

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

终时实施医疗措施， 应当尊重患者生前

预嘱的意思表示。” 同时， 我国 《民法

典》 第 35 条在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原则

与要求中明确规定： “成年人的监护人

履行监护职责， 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

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因此， 如果当事

人将自己死后丧葬处理方式明确写进意

定监护协议并将监护人指定为自己的遗

产管理人， 则作为受托人的监护人有义

务依照协议约定处理被监护人身后事

务。

解决未提前设立意定监护

问题的可行路径

意定监护的妥善设置和良好运行固

然可以解决医疗同意权和财产管理权的

行使以及身后事务处理等难题， 但是当

未提前设立意定监护的独身人士面临医

疗决策、 财产管理、 死后丧葬处理等困

境时， 从现有法律规范出发， 仍然可以

探索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

首先， 发挥居委会、 民政部门在法

定监护中的主导作用。 我国 《民法典》

为居委会、 民政部门设定了一些在法定

监护中的权利和职责， 居委会、 民政部

门应积极地行使权利， 履行职责。 就监

护人的审核权而言， 独身人士虽然没有

近亲属， 但有工作单位、 朋友、 远亲，

都具备成为监护人的条件。 当近亲属以

外的其他个人或者组织表示愿意担任监

护人时， 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或者

民政部门要积极审核， 及时同意。 当监

护人的确定存在争议时， 居委会或者民

政部门要及时指定监护人。 当因监护人

未指定而导致自然人的人身、 财产以及

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时， 应

由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

人。 当自然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而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时，

民政部门或者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

居委会可以直接担任监护人。 只要居委

会、 民政部门充分发挥对法定监护的主

导作用， 就能有效解决独身者监护人缺

位难题， 而监护人一旦确定， 医疗同意

权和财产管理权的行使难题便可迎刃而

解。

其次， 针对法院宣告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并指定监护人启动程序复杂且耗时

漫长的难题， 建议法院优化与简化案件

审理全流程。 在立案阶段开通“监护案

件绿色通道”， 对材料齐全的申请当场

立案， 优先排庭。 在调查阶段， 强化法

官的依职权调查责任， 变“坐堂问案”

为主动前往医院、 住所、 社区实地勘查

核实。 在审理阶段， 积极采用巡回审判

方式， 减少当事人奔波， 对事实清楚、

无争议的案件， 探索简化庭审程序并当

庭宣判。 在审判依据上， 应确立“以审

查为中心” 的非鉴定化原则， 对事实清

晰、 证据相互印证、 各方均无异议的案

件免于鉴定， 缩短办案时间。

再次， 拓展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适

用范围。 我国已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并由各地政府设立省、 市两级的疾病应

急救助基金， 该基金的救助对象仅限于

在我国境内发生急重危伤病、 需要急救

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

者， 并不包括拥有一定存款的独身患

者。 然而，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设立宗

旨即在于确保紧急情况下， 即使患者无

法支付急救费用， 也能得到及时救治，

避免治疗延误， 防止病情恶化， 保护患

者的生命健康权益。 对因监护人缺失等

原因造成的一时难以付费的情况， 将其

排除出救助范围有违基金设立的初衷。

而且， 一旦确定监护人， 就能由监护人

从被监护人财产中偿还基金垫付的医疗

费用。 因此， 建议拓展疾病应急救助基

金的适用范围， 将非出于恶意拒绝支付

而是因客观困难导致暂时不能支付医疗

费用的患者纳入救助对象。

最后， 应明确遗产收归国有时死者

丧葬费用的标准。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

赠的遗产被收归国家所有时， 死者的丧

葬费用作为处理其身后事务必然产生的

支出， 当然应优先从遗产中支付。 民政

部门应明确制定死者丧葬费用应遵循的

标准。 建议区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死者

有生前预嘱对于葬礼形式、 墓地选择等

事项进行了明确交代， 原则上应尊重死

者的意愿， 在不超出遗产价值的前提下

依照其生前预嘱处理后事； 如果死者没

有生前预嘱， 则丧葬费用标准的确定应

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充分考虑风土

人情和传统文化， 既体现人文关怀， 又

不失环保节俭。

蒋女士的困境提示我们： 个人可以

通过提前规划， 利用意定监护、 遗嘱等

法律制度确保对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意愿

能在自己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甚至死后得

以顺利实现， 减少纠纷并最大限度地避

免违背自己意志事件的发生。 面对日益

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形态， 相关部门

也要积极应对独身人士等特殊群体合法

利益保护的薄弱和空白， 在法律规则和

法治实践中融入对人的关怀、 对人格的

尊重、 对人情的顺应， 合法合情合理地

纾解个体困境， 在法治文明建设中实现

良法善治。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 民商法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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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身者医疗与丧葬困境的破局之策
孟祥沛

□ 导致独身者面临医疗决策、 财产管理、 丧葬处理等法律困境的原因在于：

医疗同意权主体缺失、 财产管理人的缺位以及丧葬处理和费用负担规则的

不明确。

□ 我国 《民法典》 第 33 条规定了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 该制度搭配生前预

嘱， 可以使得独身者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由其监护人按照其意愿完成

医疗决策、 财产管理及丧葬安排。

□ 当独身者未提前设立意定监护时， 应发挥居委会、 民政部门在法定监护中

的主导作用。 同时， 建议法院优化与简化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制定监

护人案件的审理全流程。 此外， 还应拓展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适用范围，

明确遗产收归国有时死者丧葬费用的标准。

上海鲸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上海鲸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徐

颖秋：

由于上海鲸芯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公司） 设立后一直未

经营，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执

行董事提议召开股东会， 拟成立清

算小组， 注销公司。 请徐颖秋女士

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上午十一点到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355 号城开国

际大厦 3 楼会议室参加股东会会

议。

审议内容： 成立清算小组， 同

意公司注销。

联系人： 高婕

联系电话： 18917973346

特此通知。

上海鲸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 12月 22日

上海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上海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徐

颖秋：

由于上海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公司） 设立后一直未

经营，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执

行董事提议召开股东会， 拟成立清

算小组， 注销公司。 请徐颖秋女士

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上午十点到上

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355 号城开国际

大厦 3 楼会议室参加股东会会议。

审议内容： 成立清算小组， 同

意公司注销。

联系人： 高婕

联系电话： 18917973346

  特此通知。

上海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 12月 22日

上海鲸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上海狮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上海狮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徐

颖秋：

由于上海狮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公司） 设立后一直未

经营，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执

行董事提议召开股东会， 拟成立清

算小组， 注销公司。 请徐颖秋女士

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上午九点到上

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355 号城开国际

大厦 3 楼会议室参加股东会会议。

审议内容： 成立清算小组， 同

意公司注销。

联系人： 高婕

联系电话： 18917973346

  特此通知。

上海狮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 12月 22日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杨亮，

遗失工作证， 工作证编号： A041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